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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切实做好防范学生 
溺水事故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学校： 

近期，天气逐渐转暖，学生踏青出游涉水、玩水、游泳等行

为增多，学生溺水事故时有发生，做好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工作刻

不容缓。2018 年 3 月 18 日，永春县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王某与

永春县石鼓小学二年级学生施某、三年级学生王某 3人外出游玩

时不慎落水溺亡。事件发生后，郑新聪副省长、康涛市长、陈荣

洲副厅长级领导干部等均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各地各校立即布置

加强宣传教育，举一反三，杜绝此类事故发生。此次事故暴露了

防范学生溺水工作存在薄弱环节，教训十分深刻，各地各校要迅

速行动起来，贯彻落实省市领导批示精神，结合当地水文、水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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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预防管理，加强安全教育等工作，尽最大努力杜绝学生溺水

事故的发生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增强工作主动性，时刻坚守安全红线 

我市地域广，江河、湖海、水库众多，防溺水工作形势严峻。

当前正值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各地各校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把

预防学生溺水工作作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，认真分析

学生溺水事故的特点及规律，借鉴其他地区的有益经验，进一步

增强工作的主动性、预见性，加强领导、明确责任、细化措施、

强化联防，坚决防止本地区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。 

二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，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

各地各校要根据当地实际，结合学生群体年龄特点开展形式

多样的防溺水安全教育，利用每天上、下午放学前最后一节课，

开展“每天 5分钟”防溺水安全教育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QQ 群、

宣传栏、国旗下讲话、班会等载体以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“四不

一会”教育（即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、不擅自结伴

游泳、不到无安全保障水域游泳、不在上下学途中戏水玩耍、学

会科学有效的自护自救方法，同时教育学生在遇落水者的紧急情

况下不要贸然施救，而是就近向成年人求助），宣传介绍防溺水

安全常识，提高学生避险防灾、自救自护和智慧救援能力，确保

防溺水教育落实到每一名学生，特别是农村学生、外来学生、留

守儿童等重点群体。 

三、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，有效落实监护责任 



 

 ─ 3 ─

各地各校要深刻吸取教训，深入分析各类溺水事故发生的时

间、地段、溺水原因等情况，组织专门力量开展校园周边、上下

学路段等危险水域排查，及时发出风险提示和预警。要将近日发

生学生溺水事故的惨痛案例向学生和家长通报，提示学生私自下

水游玩的极端危险性，让学生主动远离危险水域，同时加强与家

长的联系，积极利用家长会、“和校园”短信平台、微信群、学

校安全教育平台提醒功能等形式增强家长的安全意识和监护人

责任意识。通过致学生家长一封信，提醒家长在放学后、周末和

节假日看护好自己的小孩，切实履行监护人责任，并要求家长签

字回执，做好回执的存档工作。 

四、强化部门协调联动，狠抓危险水域综合治理 

各地各校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、水利、安监等部门，组织排

查本地区内江河、水库、公园人工湖、池塘等重点区域的安全隐

患，认真查找薄弱环节，及时在危险水域设置安全警示标牌、安

全隔离带、防护栏等，有条件的地方可投放救生圈，发现险情及

时消除隐患。建立完善水库池塘等水域安全巡查责任制度，加强

河流水塘边警示标牌及安全设施的巡查检查。各地要积极协调社

区志愿者、乡村工作人员和学生家长的积极性，协力建设防溺水

工作风险管控和自查、自报、自改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，完善学

生溺水应急处置预案，做到分工明确、责任落实，确保一旦发生

险情，能高效开展救援及处置工作。 

五、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，促进责任落到实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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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学校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，认真开

展预防学生溺水自查自纠工作，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

改。要完善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监督检查机制，通过通报、约谈等

措施，促进各校落实防溺水工作各项措施。要健全溺水伤亡事故

信息报告制度，对发生学生溺水事故的要及时、准确上报，同时

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和科学处置。对每一起学生溺水事

故，各地要加强调查研究，分析事故原因，查找薄弱环节，总结

经验教训，对于因防溺水工作措施不全面、不深入、防范不力造

成责任事故的，要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、尽职

免责”的规定，严肃追责问责。 

请各地各校于 3 月 23 日前，将传达部署情况报送市教育局

学校安全工作科，于每月 28 日前报送当月工作进展情况。联系

电话：22782905，邮箱：zhifake2015@163.com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8 年 3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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